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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通過會議紀要通過會議紀要通過會議紀要通過會議紀要

(立法會CB(1)959/03-04號文件  2004年 1月 29日
會議的紀要 )

2004年 1月 29日第十一次會議的紀要獲確認通
過。

II. 與與與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政府當局舉行會議政府當局舉行會議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立法會CB(1)958/03-04(01)號文件  因 應 2004年 1
月 29日會議席
上所作討論而

須採取的跟進

行動一覽表

立法會CB(1)719/03-04(02)號文件  政府當局就小

型工程監管制

度 (第 III部分 )
及豁免管制工

程提供的資料

文件

立法會CB(1)719/03-04(03)號文件  政府當局就改

進認可人士／

註冊結構工程

師／註冊承建

商的註冊制度

提供的資料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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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CB(1)702/03-04(02)號文件  政府當局就警

告通知提供的

資料文件 )

2.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載於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

政府當局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3.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a) 立法會CB(1)719/03-04(03)號文件

(i) 提供第 3(e)段所述，建築事務監督認為適合
的團體名單，該名單用作甄選出任承建商

註冊事務委員會的成員；

(ii) 告知在批准註冊承建商的註冊續期申請

前，會否作出任何審查及評核。建築事務

監督在考慮此類續期申請時，會否以建築

工程的整項轉判作為考慮因素之一？同時

在此方面提供資料，說明私人建築工程的

整項轉判是否受到建築事務監督的規管；

以及若須受到規管，當局如何作出規管；

(iii) 如有的話，提供因為申請人於過去3年的紀
錄欠佳，而被拒絕的註冊承建商註冊續期

申請的數目；

(iv) 檢討承建商註冊事務委員會的成員組合，
以確保其具有公平的代表性。部分委員關

注到若承建商註冊事務委員會的代表性有

欠均衡，可能會導致在並無充分理據的情

況下，拒絕讓合資格的申請人註冊為註冊

承建商，藉以保障現有註冊承建商的利

益。如有的話，當局須提供有關數據；及

(b) 立法會CB(1)702/03-04(02)號文件

(i) 制訂切實可行的制度，以便在有關警告通

知的擬議條文獲通過成為法例時，處理現

有的違例小型工程。當局會否就現有的違

例小型工程 (例如空調機支撐架及晾衣架 )
發出警告通知？部分委員關注到把針對現

有違例小型工程發出的警告通知送交土地

註冊處註冊，將對物業轉易造成何種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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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隨後會議的日期

4. 委員察悉下次會議將於 2004年 2月 23日 (星期一 )
上午 8時 30分舉行。他們亦同意分別在 2004年 3月 10日 (星
期三 )上午8時 30分及 2004年 3月 22日 (星期一 )上午 8時 30分
舉行兩次會議。

5. 會議於上午 10時 3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4年 3月 2日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 2003年建築物年建築物年建築物年建築物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

第十二次會議過程第十二次會議過程第十二次會議過程第十二次會議過程

日　期日　期日　期日　期 ：：：： 2004年年年年 2月月月月 12日日日日 (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 )
時　間時　間時　間時　間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8時時時時 30分分分分
地　點地　點地　點地　點 ：立法會大樓會議室：立法會大樓會議室：立法會大樓會議室：立法會大樓會議室A

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 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

行動行動行動行動

000000 - 000447 主席 通過 2004年 1月 29日第十一次
會議的紀要

(立法會CB(1)959/03-04號文件 )

000448 - 001354 政府當局

主席

余若薇議員

李鳳英議員

小型工程監管制度 (第 III部分 )
及豁免管制工程

(立法會CB(1)719/03-04(02)號
文件 )

(a) 建議政府當局制訂簡化

的制度，以供提交第 III
類別小型工程的紀錄圖

則

(b) 在制訂簡化的小型工程監

管制度時，有需要考慮小

規模及自僱的小型工程

承建商的意見

(c) 建議政府當局於檢討《建

築 物 條 例 》 擬 議 第

41(3AA)條 所訂 “豁免 管
制工程 ”的準則時，應諮
詢建築界別的專業團體

001355 - 002356 政府當局 改進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

程師／註冊承建商的註冊制度

(立法會CB(1)719/03-04(03)號
文件 )

簡介有關文件

002357 - 004510 李鳳英議員

主席

政府當局

余若薇議員

查詢對承建商註冊事務委員會

的成員組合，以及有關申請註

冊為註冊承建商的上訴機制所

作出的擬議更改

政 府 當 局 須

採 取 會 議 紀

要第 3(a)(i)段
所載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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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 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

行動行動行動行動

把註冊為認可人士／註冊結

構工程師、把其姓名／名稱重

新列入名冊及註冊續期的有

效期延長至 5年，而適用於註
冊承建商的上述有效期則維

持於 3年的理據

政府當局證實已諮詢各建築

界 別 專 業 團 體 及 承 建 商 協

會，並獲其表示支持各項擬議

修訂

承建商註冊事務委員會在審批

承建商的註冊／註冊續期申請

時所須考慮的客觀準則，例如

資格、經驗及過往的紀錄，以

確保他們符合有關標準並能夠

勝任

政 府 當 局 須

採 取 會 議 紀

要 第 3(a)(i ii)
段 所 載 的 行

動

關注到註冊承建商可能把建造

工程整項轉判予未經註冊的承

建商，以及建築事務監督在考

慮註冊續期申請時會否考慮此

項因素

政 府 當 局 須

採 取 會 議 紀

要 第 3(a)(i i)
段 所 載 的 行

動

004511 - 011149 劉健儀議員

政府當局

主席

鄧兆棠議員

委員認為承建商註冊事務委

員會應有公平的代表性，以免

現有的註冊承建商拒絕讓合

資格的申請人註冊為註冊承

建商

政 府 當 局 須

採 取 會 議 紀

要 第 3(a)(iv)
段 所 載 的 行

動

011150 - 011544 政府當局 發出警告通知及把針對違例

建築工程發出的通知送交土

地註冊處註冊

(立法會CB(1)702/03-04(02)號
文件 )

簡介有關文件

011545 - 012213 鄧兆棠議員

政府當局

主席

委員認為建築事務監督在發

出警告通知前，應對正在採取

行動以拆除違例建築物的業

主作出酌情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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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 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

行動行動行動行動

012214 - 012833 劉健儀議員

政府當局

高級助理法律

顧問 1

關注到把所發出的警告通知

送交土地註冊處註冊，可能會

影響就有關物業進行的交易

012834 - 013823 李鳳英議員

政府當局

“清拆令 ”與 “警告通知 ”的不同
之處，以及建築事務監督就法

定命令及警告通知採取的執

法行動

有關警告通知的規定對現有

違例小型工程 (例如空調機支
撐架及晾衣架 )的影響

(a) 關注到在有關警告通知

的條文獲通過成為法例

後，政府當局會就現有的

違例小型工程發出警告

通知

(b) 關注到將警告通知送交

土地註冊處註冊，會對物

業轉易造成影響

013824 - 015739 劉健儀議員

主席

政府當局

高級助理法律

顧問 1

(c) 建議政府當局制訂切實

可行的制度，以便在有關

警告通知的條文獲通過成

為法例後，處理現有的違

例小型工程，例如為物業

業主提供另一選擇，以便

根據新訂的小型工程監管

制度就現有的小型工程進

行註冊

政 府 當 局 須

採 取 會 議 紀

要第 3(b)(i)段
所載的行動

015740 - 015941 主席 隨後會議的日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4年 3月 2日


